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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 为探究影响数字经济活力的因素与组

态路径,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中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进行组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1) 基

于政府和市场层面的 9 个前因变量, 有 7 个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的条件组态, 可以归纳出 3 种路径, 其中, 政

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是最重要的路径, 包含 5 条不同的组态; (2) 新型基础设施和政府数据治理能力存在于每

条组态中, 说明政府的前瞻布局与引领对数字经济活力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 (3)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和

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在每条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 表明了需要有效发挥市场作用, 促进研发创新和人才培

养对数字经济活力的关键影响。 研究结论对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具有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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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创新最活跃、 增

长速度最快、 影响最广泛的领域。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 现有研究

发现,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1] 、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创新[2] 、 政府数据开放[3] 、 数字政府的建设[4] 以

及良好的营商环境[5] 等能够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致贺信中强调, “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增强数字政府效能, 优化数字社会环境,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字经济活力是指数字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能力和潜力。 虽然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 但是关于数字经济活

力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目前, 学者主要围绕经济活力的定义、 测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研究[6-9] 。 鲜有

学者能够结合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进一步深入对数字经济活力的相关研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资源配置以及经

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10] 。 有为政府能够发挥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 进而有效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城市的经济韧性[11-12] 。 有效市场通过提升人才和技术要素的供

给水平, 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13] 。 2022 年 4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意见》 将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确立为建设原则。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 “必须统筹好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旨在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14] 。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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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新阶段, 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形态下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与边界展开深入探究[15] 。 政府层面, 加强

有为政府建设是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职能提出的现实需求[16] , 在实践中可从需求拉动与供给优化双重路径

推进[4] 。 在需求端, 政府数字采购需求直接作用于数字化治理, 带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驱动数

字经济发展[17] 。 在供给端, 政府数据开放策略促进了数据、 资本、 技术及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正外部性[3,18] 。 市场层面, 市场化改革则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为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有利的市场环境[19] 。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一定具有更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0] ,
良好的外部市场创新环境能够极大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21] 。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展

开, 有关数字经济活力的研究较少。 另外, 有关数字经济活力的研究主要基于单一视角, 鲜有学者围

绕政府与市场协同下的多因素视角进行研究。 鉴于上述研究缺口,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中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进行组态分析, 试图探讨如下问题: 政府与市场如何协同激发数字经济活

力? 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具体的提升路径是如何呈现的?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点。 第一, 构建了数字经济活力的指标体系, 具体包括数字消费活力、 数字投

资活力和数字创新活力三个维度, 分别强调数字经济活力中消费驱动、 投资拉动和创新引领的三大驱动

力, 丰富了数字经济活力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二, 研究了政府和市场层面的因素与数字经济活力的复杂

因果关系和具体影响路径, 发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与数字经济活力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研究结

论有益于政策制定者作出更为全面的决策, 在实践中更加精准地把握政策着力点,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

数字化转型。 第三, 突破了以往研究多聚焦单一因素对结果变量影响的局限。 本文基于政府与市场协

同下的多因素综合视角, 系统分析了多种因素在复杂情境下如何共同作用以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的具体

路径。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回顾

1. 经济活力的相关研究

在经济活力的定义方面, 现有研究尚未统一。 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活力应聚焦于企业层面, 从企业活

力的视角开展研究[22] 。 随着学者对城市和地区发展研究的不断拓展, 有关经济活力的研究逐步转移到中

观和宏观层面。 学者开始从区域或者国家层面探讨经济活力。 沈金生和李发浩 (2023) 认为, 城市经济

活力代表着城市集聚并利用各种经济要素促进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6] 。
在经济活力的测度方面, 现有研究较多采用指标构建和代理变量测度两种方式。 其中, 指标构建的

方法常见于评价与分析各省市的经济活力[8] 。 以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各直辖市、 省会城市经济活力的代理

变量同样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力的相关研究[7,23] 。
在经济活力的影响因素方面, 刘震等 (2022) 研究了互联网发展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 发现互联

网发展通过优化供给结构、 加剧市场竞争及提升市场吸引力的方式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24] 。 区域产业

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城市经济活力的提升[9] 。 与此同时, 学术界亦不乏对经济活力负面影响因素的探讨。
其中, 城市收缩现象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具体表现为青少年人口、 劳动力资源及工业

就业人口的缩减, 这些趋势均被证实对经济活力的激发构成了不利影响[25] 。
2. 有为政府的驱动作用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 “维护者”, 能够完善并维护市场机制的运行, 包括建设基础设施、 管理政府公

共平台以及制定政策措施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 带动相关数字企业发展等途径,
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城市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6] , 而且也是地区和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推进器[27] 。 在政

府公共平台管理方面, 政府开放平台有利于将资源进行共享和整合, 能够破除 “信息孤岛”、 提高公共服

务的效率并降低交易成本, 为激发地区数字经济活力提供了有利的资源条件。 这对于推动产业升级和经

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8] 。 在政府政策方面, 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的实施对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具有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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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信息惠民试点工程” 是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 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现代化的试点示范项目。 该试

点项目工程的重点旨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进而降低创业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29] ,
而交易成本又是影响地区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 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是大数据领域的示范标杆, 对于推

进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数字经济活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3. 有效市场的驱动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 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有利于扩大市场范围, 激发市场活力。 数据交

易机构作为数据交易的重要场所, 对于解决数据要素交易难题、 发挥数据要素效用价值以及扩大数据市

场具有重要作用[30] 。 作为重要的市场中介机构之一, 数据交易机构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数据资源,
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同时为各环节市场主体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提供平台。 此外, 完善的

技术市场通过科技人才流动影响地方创业活力[31] 。 具体来说, 数字技术通过激发市场产生新产品、 新服

务, 不仅能够促进跨社会群体、 跨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32] , 而且使得地区创业资源、 创业机会以及创

业成本发生变化, 进而对地区的创业活力具有提升效应[33] 。
(二) 理论框架

由于不同条件变量对数字经济活力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且条件变量之间同样具有较为复杂的关联关

系, 本文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方法进行探究, 以组态视角整合影响数字经济活力的 9 个条

件变量。 考虑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数字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影响数字经济活力的条件变量

划分为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 试图探讨政府与市场协同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的复杂作用机制以及条件变量

之间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说, 政府层面的条件变量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 政

府数据治理能力、 大数据相关政策发布数量以及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市场层面的条件变量包括数

据交易机构数量、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 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以及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本文理论

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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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框架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研究影响数字经济活力的驱动因素和复杂作用机制。 选择该方法的原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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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 (1) fsQCA 方法的结果稳健性不取决于样本大小[34] 。 本文研究样本量有限, 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

量研究需要基于大样本数据揭示普遍性规律[35] 。 (2) 运用 fsQCA 方法不仅可以识别多重因素之间的相互

作用, 而且能够揭开产生某个共同结果的多重路径[36] 。 本文选择该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与数字经济活力之间的互动机制。 (3) 已有对数字经济活力定义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 而 fsQCA
方法适用于对缺乏相关理论支撑与共识的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37] 。

(二) 数据收集与处理

1. 数据收集

数字经济活力包括数字消费活力、 数字投资活力和数字创新活力三个维度。 为确保各维度的均衡测

度, 本文采用了等权重分配法, 即赋予三个维度相同的权重系数进行计算。 其中, 数字支付覆盖广度数

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投资力度数据来源于上海经

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数字创新意识数据来源于长城企业战略咨询研究

所和企查查数据库。 数字经济活力的测度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字经济活力的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方式

数字消费活力 数字支付覆盖广度 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

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

平均每人支付宝账号绑定的银行卡数

数字投资活力 数字投资力度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

数字创新活力 数字创新意识 本地独角兽企业数量 / 全国独角兽企业数量

本文选取 2022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数据为案例样本。 考虑到条件产生结果的滞后性, 结果变量数

字经济活力的 3 个一级指标选取了 2022 年的数据; 条件变量则选取了 2021 年的数据。
各前因变量的数据来源如下: 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政府

数据开放水平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和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 政府数据治

理能力, 以该地区是否建立大数据管理局进行测度, 数据来源于各政府网站; 大数据相关政策发布数量

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 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 数

据交易机构数量数据来源于各地政府网站;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 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和数字经济相

关人才数量数据来源于 CNRDS。
2. 数据处理

构建数字经济活力时, 为了消除各指标之间的量纲问题, 对 3 个一级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v =
vi -vmin 0( )

vmax 0( ) -vmin(0)
(1)

其中, vi 是地区该指标的原始数据, vmin (0) 是该指标在原始数据中所有地区的最小值, vmax (0) 是

该指标在原始数据中所有地区的最大值。 v 是经过极差标准化处理后, 该指标计算出来的得分, 范围均在

0 ~ 1 之间。
数字投资力度、 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以及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的数据存在缺失值, 本文分别对其

进行了平滑处理, 以估计值进行测算。 具体来说, 数字投资力度以该地区 2003—2017 年的平均增速为基

准进行估计; 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以该地区 2003—2019 年的平均增速为基准进行估计; 大数据相关企

业数量以该地区 2010—2019 年的平均增速为基准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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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测量与校准

1. 数据测量

本文基于数字消费活力、 数字投资活力和数字创新活力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活力指标, 各个维度

的变量测度方式如表 1 所示。 9 个前因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度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数字经济活力 Y 表 1 构建测度方式 0. 775
 

8 0. 000
 

0 0. 277
 

7 0. 225
 

6 0. 186
 

1

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 G1 新基建竞争力指数 90. 370
 

0 64. 600
 

0 77. 273
 

6 75. 440
 

0 7. 167
 

8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 G2 数林指数 76. 690
 

0 1. 200
 

0 23. 615
 

5 12. 510
 

0 22. 644
 

9

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G3 建立大数据管理局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 0 0. 580
 

6 1 0. 501
 

6

大数据相关政策发布数量 G4 与大数据相关的政策数量 / 项 464 3 89. 161
 

3 51 113. 464
 

6

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G5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

目数量 / 个
59 0 6. 741

 

9 5 10. 440
 

2

数据交易机构数量 M1 已经成立或拟成立的数据交

易中心数量 / 个
6 0 1. 451

 

6 1 1. 362
 

3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 M2 当年申请的数字经济相关专

利数量 / 万个

11. 306
 

9 0. 015
 

5 1. 820
 

2 0. 841
 

5 2. 553
 

5

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 M3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 万个

30. 814
 

8 0. 271
 

1 5. 446
 

0 3. 445
 

1 6. 218
 

8

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M4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从业人员 / 万人

204. 172
 

7 1. 712
 

5 39. 433
 

2 25. 576
 

8 46. 515
 

5

2. 数据校准

将原始数据转换为集合隶属分数, 是集合分析与运算的必要步骤。
 

校准则是赋予案例集合隶属值的过

程, 未经校准的数据是无法被解读和缺乏现实意义的[38] 。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选取直接校准法对

变量进行模糊集校准, 即给每个案例都赋予集合隶属分数。 结果和条件变量锚点的选取参考安德鲁斯等

(Andrews
 

et
 

al. , 2016) [39] 的研究, 选取 95%的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临界值、 选取 50%的分位数值作为

交叉临界值、 选取 5%的分位数值作为完全不隶属临界值。 进一步根据 fsQCA3. 0 提供的校准程序进行模

糊值校准。 表 3 展示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校准信息。

表 3　 条件和结果变量的校准

变量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G1 88. 57 75. 44 66. 13

G2 68. 42 12. 51 1. 66

G3

G4 336 51 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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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G5 15 5 1

M1 3. 50 1 0

M2 6. 55 0. 84 0. 08

M3 14. 02 3. 45 0. 39

M4 129. 31 25. 58 2. 05

Y 0. 66 0. 25 0. 08

　 　 注: 考虑到校准临界值与原始数据一致时, 校准时会减少案例数, 本文对部分临界值数据进行减小 0. 01 的处理。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时, 需要在模糊集构建后对

所有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 如果直接纳入真

值表分析, 必要条件可能会被简化掉。 因此, 检

查必要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

发生必须存在的条件, 但仅有必要条件存在并不

能保证结果一定发生。 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

重要标准, 当某个条件变量一直存在且一致性水

平大于 0. 9, 那么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
表 4 为使用 fsQCA3. 0 软件分析的高数字经济活

力必要条件检验结果。 从表 4 可以看出每个前因

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 0. 9, 不存在影响高数

字经济活力的必要条件。 这说明单个前因变量无

法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需要进一步进行组

态分析, 即对多种前因变量进行组合分析。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构成高数字经济活力前因变量之

间的复杂因果关系。
(二)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不同于上述对必要条件的分析, 组态分析试

图揭示由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起结果产生

的充分性。 使用 fsQCA3. 0 软件进行参数设置时,
为区分组态能否通过模糊集合理论的一致性, 将

表 4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高数字经济活力

一致性 覆盖度

G1 0. 863
 

6 0. 769
 

1

~G1 0. 480
 

3 0. 500
 

7

G2 0. 737
 

3 0. 744
 

3

~G2 0. 561
 

6 0. 514
 

5

G3 0. 724
 

6 0. 599
 

4

~G3 0. 275
 

4 0. 315
 

4

G4 0. 629
 

9 0. 735
 

7

~G4 0. 705
 

2 0. 575
 

3

G5 0. 696
 

4 0. 793
 

5

~G5 0. 617
 

2 0. 512
 

4

M1 0. 817
 

6 0. 745
 

1

~M1 0. 536
 

3 0. 544
 

6

M2 0. 770
 

2 0. 866
 

3

~M2 0. 571
 

0 0. 478
 

6

M3 0. 777
 

0 0. 792
 

5

~M3 0. 559
 

5 0. 507
 

9

M4 0. 778
 

4 0. 873
 

4

~M4 0. 581
 

6 0. 488
 

4

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8。 由于本文案例只有 31 个, 考虑到观察案例数量的影响, 将案例频数阈值设

定为 1[35] 。 同时, 为了避免某一组态存在矛盾的同时子集关系, 本文将 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7, 并选

择中间解进行报告。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如表 5 所示, 高数字经济活力的组态有 7 个, 7 个组态的一致

性和总体解的一致性均远高于阈值。 实证结果说明, 7 个组态不论是单独还是总体, 均是高数字经济活力

的充分条件, 对结果变量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另一方面, 7 个组态的覆盖度能够覆盖一定数量的案例,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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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覆盖度为 0. 540
 

1, 表明最终分析结果能够覆盖约 54. 01%的案例情况。
本文对组态进行归纳时发现, 可以基于政府和市场层面对 9 个前因变量进行分类。 具体来说, 政府层

面的前因变量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 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大数据相关政策发

布数量以及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市场层面的前因变量包括数据交易机构数量、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

数量、 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以及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实证结果得到 7 个条件组态, 归纳出的 3 条路径

分别是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 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 高数字经济活力的组态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高数字经济活力的组态结果

条件组态
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 市场驱动 政府驱动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组态 7

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 ● ● ● ● ● ● ●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 ● ● ● ● ⊗ ●

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 ● ● ● ● ● ●

大数据相关政策发布数量 ● ⊗ ● ● ● ⊗

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 ● ● ● ●

数据交易机构数量 ● ● ● ⊗ ● ⊗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 ● ● ● ● ● ● ⊗

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 ● ● ● ● ● ⊗

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 ● ● ● ● ● ⊗

一致性 0. 956
 

8 0. 960
 

2 0. 948
 

3 0. 955
 

1 0. 999
 

3 0. 983
 

8 0. 983
 

7

原始覆盖度 0. 355
 

8 0. 435
 

8 0. 295
 

5 0. 341
 

1 0. 191
 

4 0. 203
 

6 0. 121
 

6

唯一覆盖度 0. 009
 

4 0. 015
 

4 0. 025
 

5 0. 004
 

0 0. 014
 

8 0. 018
 

2 0. 011
 

5

典型案例 江苏、 山东、
广东、 浙江、

河南

广东、 北京、
山东、 浙江、

河南

北京、 上海 山东、 广东、
浙江、 福建、

河南

福建、 四川 江苏、 安徽 天津

总体解的一致性 0. 967
 

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 540
 

1

　 　 注: ●代表核心条件存在, ⊗代表核心条件缺失, ●代表辅助条件存在, ⊗代表辅助条件缺失。 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亦可不存在。

1. 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

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路径体现在条件组态 1 至条件组态 5 这 5 个组态中。 具体来说, 组态 1 ~ 组态 4
由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 政府数据治理能力和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3 个政府层面的前因变量以及数

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和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2 个市场层面的前因变量组成。 组态 5 由新型基础设施发展

程度、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3 个政府层面的前因变量以及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和数字

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2 个市场层面的前因变量组成。 基于布尔逻辑, 考虑到前因变量政府数据治理能力在 7
个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 将其简化后, 组态 1 ~组态 5 在政府层面的前因变量个数和市场层面的前因变量

个数相同。 因此, 将上述条件组态的路径归纳为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 强调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增

强数字经济活力方面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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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增强数字经济活力的主要模式。 随着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林毅

夫 (2017) 提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40] ,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也逐

渐倾向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寻求平衡。 在增强数字经济活力的进程中,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 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进而不断激活市场活力。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 高技术产业等领域更加需

要有效市场的刺激效应[41] 。 莫德 (Maude, 2019) 研究发现, 拥有高速宽带网络的城市更能激发创业者

的创业意愿[42] 。 另外, 数字政府环境下, 政务服务数据的流通与共享同样对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支撑

作用[4] 。 上述研究表明了有为政府积极建设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对数字经济活力的促

进作用。 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的路径模式, 能够有效缓解市场失灵问题。 一方面, 通过政府的管理和调

配优化营商环境, 为增强数字经济活力提供环境保障; 另一方面, 可以有效规避政府有形的手对市场发

展的非理性干预。 两者只有互相结合、 协同作用, 才能够有效激发地区的数字经济活力。
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路径的典型案例包括北京、 上海、 山东、 浙江、 河南、 福建和四川等多个地区,

是覆盖案例最丰富、 条件组态最多的路径。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基于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这一路径增

强数字经济活力的适用性和重要性。 以北京为例, 北京于 2021 年 7 月率先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

市。 在有为政府方面, 北京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着力点, 以新基建为主要抓手, 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城市基础设施深度融合。 在有效市场方面, 北京企业的竞争优势显著。 根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

数据, 2021 年北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达 8
 

342 家, 企业数量庞大且技术过硬。 整体来说, 北

京市数字经济规模正步入快速增长通道, 实现量质齐升发展, 数字经济活力全面迸发。
2. 市场驱动

市场驱动路径体现在条件组态 6 上, 核心条件由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和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 2 个

市场层面的前因变量以及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1 个政府层面的前因变量组成。 其中, 前因变量政府数据治理

能力在 7 个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 同样基于布尔逻辑, 本文将组态 6 归纳为市场驱动路径, 强调了有效市

场在增强数字经济活力方面的作用。
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人才分别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 “硬” 科技和 “软” 条件, 充分体现了有效市场

在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方面的关键作用。 数字技术创新是突破 “卡脖子” 问题、 激发国内市场主体创新活

力的关键, 更是增强数字经济活力的核心驱动力, 是必不可少的 “硬” 科技。 技术创新程度较高的城市

通常具有较高的城市经济韧性, 而外部冲击会导致数字技术的破坏式创新[43] 。 数字经济相关人才作为增

强数字经济活力的原生驱动力, 也是必要的 “软” 条件之一。 数字技术人才的引进不仅能够弥补地区

核心技术的缺口, 而且能够有效推动地区消费的增长, 这对于提升数字经济活力具有直接影响。 另外,
数字人才的聚集容易形成规模效应, 更能够促进技术革新并撬动经济增长[44] , 进而有效激发数字经济

活力。
市场驱动路径的典型案例是江苏和安徽,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能强劲,

市场活力得到了有效激发。 以江苏为例, 在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上, 江苏排名全国第 2, 仅落后于广

东。 在数字人才数量方面, 江苏的数字人才规模位于全国第 3, 仅次于广东和北京。 此外, 江苏为了弥补

在数字人才队伍培养方面的短板, 从深化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机制创新、 支持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推

进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创业等方面提出 20 条具体措施, 为江苏数字化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在

数字经济领域的职称评定方面, 江苏最先建立了有关数字经济工程职称评价的相关制度和体系, 并在全

省范围内对评价标准进行了统一[45] 。
3. 政府驱动

政府驱动路径表现为, 当条件组态 7 以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程度、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 政府数据治理能

力以及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数量作为核心条件出现时, 不仅能够弥补数据交易机构数量作为核心条件缺

失的不足, 而且该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均由政府层面的前因变量组成。 该条路径体现了有为政府对于数字

经济活力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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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内生秩序和自发力量尚未成熟, 其发展走向和战略部署受到政府的关键影响[46] , 要充分发

挥有为政府在增强数字经济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基础设施方面, 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降低沟通

成本并提高信息传递质量, 突破企业经营范围和平台桎梏[47] , 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产业支

撑。 在公共服务方面, 较高的政府数据开放水平能够为数字经济的良好发展搭建基础平台。 通过开放共

享的公共服务平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能够优化营商环境[48] , 进而不断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并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 在数据管理方面, 建立大数据管理局能够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 实现数据的快速共享[49] 。
这是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增强数字经济活力的重要抓手。 在示范项目建设方面, 各地政府引领和指导下

的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不仅能够体现该地区的数字经济活力, 而且通过传播标准化的理念和经验, 有助

于提升该地区整体的数字经济活力, 全面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政府驱动路径的典型案例是天津。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天津积极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

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建设; 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同时斩获第 24 届国际超算排名大数据图计算能效榜单和

小数据图计算能效榜单两项全球第一。 在政府开放平台和政务服务方面, 天津的开放树林指数位于全国

的第一梯队。 “津心办” “津治通” 等数字应用平台的建设, 形成了天津的政府数字治理 “一张网”。 根

据 《天津市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2)》, 截至 2022 年底, 天津市信息资源统一开放平台为 230 余个场景提

供了数据共享, 全市人均数据产量位列全国第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的 2022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

试点示范项目方面, 天津的试点示范项目数量仅次于北京、 广东和湖北, 位列全国第 4 名。
(三) 稳健性检验①

在 fsQCA 研究中, 进行稳健性检验是确保分析结果可靠性与稳定性的关键步骤。 本文共进行了以下

两类处理。 第一, 基于集合论方法, 采取调高案例一致性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 提高案例的一致性阈值

后, 纳入最小化分析的真值表行数会减少, 即组态数量也会减少, 对分析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 参考奥

达尼尼等 (Ordanini
 

et
 

al. , 2014) [50] 的做法, 将一致性阈值从 0. 80 提高至 0. 85。 通过对比调整前后的分

析结果发现, 新生成的组态与原始分析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从而初步证实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 采用了 2021 年的数字经济活力数据作为结果变量, 并基于新数据集重新进行组态分析。 结果显示,
在使用不同时间点的数据情况下, 组态分析的结果依然保持了一致性, 再次证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

性与可靠性。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 以中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 采用 fsQCA 方法揭示了政府与市场协同与数字经

济活力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 研究发现: (1) 9 个前因变量均不是高数字经济活力的必要条

件, 激发数字经济活力需要通过多个因素互相作用形成复杂的路径。 (2) 增强数字经济活力可以通过政

府与市场协同驱动、 市场驱动以及政府驱动三条作用路径实现, 其中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是更加重要和

普适的路径。 本文强调了只有在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的情况下, 才能更好地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3) 政

府数据治理能力在 7 个条件组态中均是核心条件, 说明了政府管理机构的重要推动作用。 新型基础设施存

在于每条组态, 说明了政府的前瞻布局与引领对数字经济活力的重要提升作用。 (4) 数字经济专利申

请数量和数字经济相关人才数量在每条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 表明了有效市场对数字经济活力的关键

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启示。
第一, 重视政府与市场的共生关系, 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于数字经济活力的协同驱动作

用。 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 但是又要保持以市场有效促进政府有为、 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的

良性循环关系。 具体来说, 各地要在政府政策引导下激发市场活力, 建设公平竞争、 公开共享的大数据

92

① 篇幅限制, 稳健性检验部分备索。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2025 年第 4 期 赵聪慧, 何思锦: 政府与市场如何协同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市场, 不断优化面向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 例如,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相关立法、 完善网络平台管理制度

等。 同时要促使政府和市场形成发展合力, 在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的双重推动作用下, 实现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的协同互动, 确保两者对数字经济活力发展具有同步性和协调性。
第二, 积极建设大数据管理局等政府职能机构, 有效发挥有为政府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的引领作用。

各地要加强大数据管理局的建设, 发挥政府机构对于数据共享、 数据管理、 政策制定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不断提高政府的数据开放水平。 此外, 政府要注重数据中心、 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全方位、 深层

次地赋能数字应用场景, 不断释放数字潜能。 在项目示范引领方面, 政府要针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瓶颈, 立项开展相关数字化项目和试点工程。 政府要通过建设科研项目研究群和试点示范实践群, 更好

地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带动数字经济发展。
第三, 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 积极建设数字经济生态体系。 首先, 政府和企业既要加大在数字经济

专利方面的投资力度, 又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包括保护知识产权、 优化营商环境、 奖励资助等, 为增

强企业数字经济活力提供基础保障。 其次, 要积极引进数字经济相关人才, 培养一批素质优良、 规模较

大、 专业全面的本地区数字化人才队伍。 同时, 要加大力度培育大型数字平台、 数字化龙头企业和数字

产业集群, 打造 “平台支撑—示范引领—合作共赢” 的生态模式, 有效提升本地企业的数字能力和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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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Cooperate
 

to
 

Energize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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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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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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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es
 

to
 

developing
 

new
 

drivers
 

and
 

advantages,
 

building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ffective
 

synerg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s
 

China
 

gradually
 

steps
 

into
 

a
 

new
 

stag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for
 

the
 

economy.
A

 

literature
 

review
 

reveals
 

that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n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studies
 

are
 

mainly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and
 

few
 

scholars
 

focus
 

on
 

the
 

multi-factor
 

perspective
 

under
 

the
 

syner-
gy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refore,
 

this
 

paper
 

adopts
 

the
 

fsQCA
 

method
 

to
 

analyze
 

31
 

provincial-level
 

re-
gions

 

in
 

China,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synergize
 

to
 

stimu-
late

 

the
 

digital
 

economy?
 

What
 

are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How
 

do
 

the
 

enhancement
 

paths
 

present
 

themsel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one
 

of
 

the
 

nine
 

antecedent
 

variable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digital
 

eco-
nomic

 

vitality,
 

and
 

stimulating
 

digital
 

economic
 

vitality
 

requires
 

a
 

complex
 

path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2)
 

“Government
 

data
 

governance
 

capacity”
 

is
 

the
 

core
 

condition
 

in
 

all
 

7
 

condition
 

groupings,
 

which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t
 

driv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3)
 

The
 

number
 

of
 

digital
 

economy
 

patent
 

applica-
tions

 

and
 

the
 

tale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core
 

conditions
 

in
 

each
 

grouping,
 

indicating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alent
 

construction
 

fully
 

reflect
 

the
 

key
 

role
 

of
 

“efficient
 

market”
 

in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constructing
 

an
 

indicator
 

system
 

of
 

digital
 

eco-
nomic

 

vitality
 

is
 

helpful
 

for
 

subsequent
 

in-depth
 

research
 

on
 

digital
 

economic
 

vitality.
 

Secondly,
 

this
 

paper
 

investi-
gates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specific
 

influence
 

paths
 

between
 

factors
 

at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lev-
els

 

and
 

digital
 

economic
 

vitality,
 

and
 

finds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a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and
 

digital
 

economic
 

vitality.
 

Thirdly,
 

it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single
 

factors
 

on
 

outcome
 

variables.
 

From
 

the
 

multifactor
 

perspective
 

under
 

the
 

synergy
 

of
 

the
 

govern-
ment

 

and
 

market,
 

it
 

reveals
 

the
 

path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omplex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1)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driving
 

effect
 

of
 

“active
 

government
 

+
 

efficient
 

market”
 

on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2)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functional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Big
 

Data
 

Authority,
 

to
 

effectively
 

play
 

a
 

leading
 

role
 

in
 

stimula-
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3)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use
 

market-based
 

means
 

to
 

build
 

a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Keywords:

 

digital
 

economic
 

vitality;
 

active
 

government;
 

efficient
 

market;
 

grouping;
 

fsQCA

(责任编辑: 周　 斌)

23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